「HDTV頻道包裝傳播製作案」採購案

企畫需求及工作要求          96年10月　

壹、前言

一、製作目的：新聞局委託公共電視在2007年第二季於無線數位平台第30頻道推出高畫質、高音質的HDTV頻道，爲宣傳推廣HDTV頻道的試播，將公開徵求展現HDTV頻道之高品質影音、並具有國際視野與台灣特色的頻道包裝之創意製作案，本頻道為獨立試播頻道，其頻道包裝無需與現有公視識別系統做必然之連結。　
二、製作經費：新台幣二百萬元（含稅）。　

三、製作時程：自簽約日起至97年 2 月 18日。　　　　　　　　　         
貳、企畫需求
1、 撰寫格式

（1） 1式14份，宜以A4大小紙張、14至16號字繕打，直式橫書，並加封面、目錄、頁碼，且裝訂成冊。

（2） 企畫內容（應包含下列各款內容）：

1. 頻道包裝構想、特色、表現方式、訴求對象與預期傳播效果。
2. 頻道名稱：建請提出中、英文名稱。
3. 頻道識別LOGO設計圖
4. 分鏡腳本：頻道CIS、Station ID、頻道開播宣傳CF。
5. 設計草圖：節目表、節目提示卡、資訊插卡、節目宣傳Promo設計。
6. 執行本案作業進度、工作細項與時程
7. 經費概估明細表：
（1）單位：新臺幣元（含稅價格）
（2）依工作內容逐項編列，每一項目應輔以內容說明、數量、

規格、單價及總價。

8. 執行能力：包含研究人力配置、研究計畫主持人、工作團隊經歷及專業能力、投標廠商簡介，近5年委託案例說明（附證明文件）、工作團隊、預計投入之人力財力資源、協力廠商合作及分工方式或其他。

參、工作要求

一、製作項目
（一）頻道名稱（含中英文）

（二）頻道識別LOGO、SLOGAN、JINGLE。

（三）頻道視覺包裝與傳播

1. Station ID—總共三支HDTV頻道形象宣傳ID，長度分別為30秒、20秒和10秒，須包含台呼、JINGLE，實拍素材不能低於50%，動畫或其他包裝約40%。

2. 節目表—15-20秒動態CG底圖。

3. 節目提示卡—10秒動態CG底圖。

4. 資訊插卡—15-30秒，針對節目異動或活動告知之動態CG底圖。

5. 節目Promo包裝設計—依據節目類型（戲劇、音樂、表演藝術、紀錄報導、資訊服務、體育、綜藝娛樂…..）設計六套。

6. 頻道開播宣傳CF—30秒1支，HD頻道預計於明年六月一日全區試播，本CF於開播前二個月於電子媒體播出及網路播出。

 二、製作規格
（一）拍攝規格—須以FULL HD攝影機拍攝，為1920x1080i格式。除作為特殊環境下之輔助拍攝器材外，不得以HDV作為拍攝器材。

（二）後製規格—採全數位HD1080i規格之非線性剪輯處理，包括特效與電腦動畫也須以相同規格處理。

（三）特效規格—2D動畫(含特效)、3D動畫(含特效)之設計，製作過程需維持1920 ×1080i畫質，不接受以SD規格升級轉換成HD規格。

（四）交帶規格—必須為HDCAM影帶，不接受其他任何媒材；視訊格式必須為1920 x 1080 / 60i廣播級格式，不接受其他任何視訊格式。相關交帶內容如下：
1. 完成帶

2. 備份帶

3. 無字幕分軌帶

4. 全數原始HD拍攝帶及拍攝帶場記表（拍攝帶由本會提供）
5. 數位檔案：本會可指定再製所需之動畫素材以檔案格式提供，廠商不可提出增加預算之要求。
6. 頻道開播宣傳CF需增加Digital Betacam完成帶。

三、交付項目

本專案須依據預定工作時程及順序，於各階段交付相關項目，所交付項目包括：
	工作項目
	交付內容
	交付日期
	數量
	形式

	第一階段驗收
	專案服務建議書（定稿）

製作計畫進度表
	契約生效後15天內
	各2份
	電子檔及書面

	第二階段驗收
	頻道識別LOGO、SLOGAN
	契約生效後30天內
	各2份
	電子檔及書面

	第三階段驗收
	頻道視覺包裝相關製作物

樣帶審查
	依進度表由本會書面通知
	各1 份
	Digital Betacam及

HD完成帶

	第四階段驗收
	本案所有製作物以及相關著作權授權書
	97年2月28日前
	依規定
	Digital Betacam及HD完成帶、輩分帶、分軌帶、拍攝帶、書面資料及電子檔


四、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
（一）本採購案節目之相關著作，得標廠商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作為著作人，其著作財產權於著作完成時歸屬本會享有，得標廠商並承諾對本會及其授權之人不行使其著作人格權。

（二）得標廠商應保證本案全部內容及所引用之材料、道具、音樂或其他著作，已依法取得永久在國內外重製及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之著作權或授權，使其併同本案企劃書所完成之著作，本會得為任何利用，其範圍包括但不限於：另行製作影音著作，上網供人非營利下載…等。因著作權或授權等所衍生之法律、權利糾紛，均由得標廠商自負全責；如因此致本會遭受第三人主張權利或指控違法者，應由得標廠商賠償本會因此所受一切費用及損失，包含但不限於律師費用、訴訟費用、和解賠償金、差旅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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